县人大常委会会议材料
签    批：张云生

文稿审核：庞同民


关于莘县2022年财政决算和

2023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——2023年8月31日在莘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

莘县财政局局长    庞同民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我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莘县2022年财政决算和2023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查。

一、2022年莘县财政收支决算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2022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685943万元，其中：县级收入132305万元，上年结转收入13186万元，税收返还收入 12070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376443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3456万元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20800万元，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96000万元，从其他资金调入20800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98万元，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性收入85万元。

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673689万元，其中：县级支出611641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 35514万元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21119万元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415万元。收支相抵，结转下年支出12254万元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2022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收入658005万元，其中：当年收入451929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18533万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81200万元，上年结转收入6343万元。

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支出650973万元，其中：当年支出546028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268万元，调入一般公共预算96000万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8677万元。收支相抵，结转下年支出7032万元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2022年，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27万元，全部为上级补助收入27万元。

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27万元。收支相抵，结余为零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2022年，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01854万元，完成预算的95.20%，同比减少25.24%。
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90268万元，完成预算的99.03%，同比增加6.30%。年末滚存结余158014万元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实行省级统筹，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基金收支已实行市级统筹，2022年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不含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数据。
（五）经批准政府举借债务情况
经省财政厅核定、县人大常委会批准，2022年我县政府债务限额为1057600万元，当年共发行政府债券202000万元。其中，再融资一般债券20800万元，用于我县一般债券还本支出；再融资专项债券8600万元，用于我县专项债券还本支出；新增专项债券172600万元，用于我县10个公益项目建设。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支持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1个，共18200万元；供热项目2个，共14000万元；棚户区改造项目1个，共53500万元；农林水利建设项目4个，共24600万元；医疗卫生项目1个，共8800万元；污染防治项目1个，共53500万元。年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为1015720万元，没有突破批准的债务限额。

2022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决算数据，与年初提请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查的2022年预算执行数据相比有所变动，主要原因是对上体制结算数据有所调整。决算情况在提请县政府审批和县人大常委会审查之前，已经县审计局审计。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，2022年，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落实“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住、发展要安全”总要求，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全县经济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、稳中有进、进中向好的良好态势。财政部门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省、市、县工作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预算决议，扎实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执行效能，统筹开源、节流两篇文章，着力优化支出结构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财政运行总体平稳，决算情况总体较好，主要呈现以下五个特点。
一是稳定经济积极有力。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，推动国务院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和省“稳中求进”四批政策清单迅速落地见效，支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、进中提质。全面落实国家和省、市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，全年完成减税降费总额5.07亿元。政府采购总额7.68亿元，稳定企业政采市场。发行新增政府专项债券17.26亿元，支持10个重点项目发挥政府性投资对经济运行的带动作用。二是支持发展高质高效。全年统筹整合涉农资金7.62亿元，较上年增长37.16%，持续巩固农业高质量发展基本盘。成功创建省级现代农业强县，争取省级财政1亿元资金奖励，撬动工商资本投资3.19亿元。投入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.15亿元，支持农村路网建设，优化农村发展环境，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。科技支出同比增长17.2%，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促进工业转型发展。三是保障民生稳中有升。牢牢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方向，就业创业、义务教育、养老医疗、卫生健康等重点领域，推进实施一系列创新提升行动，全年全县民生支出完成47.41亿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77.51%。四是守牢底线步伐坚定。牢记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”，整合农田建设资金1.95亿元，支持开展1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，小麦、玉米完全成本保险保费补贴覆盖种植面积151.96万亩。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，提前谋划测算、合理备足资金，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总计6.13亿元，政府综合债务率保持在合理区间。五是财政改革纵深推进。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与省、市同步实施、同步上线，全生命周期、一体化运作的预算管理体系基本成型。深化县镇财政体制改革，赋能镇街高质量发展，古云镇、燕塔街道等10个镇（街）获得体制结算奖励资金1.66亿元，充分彰显了镇街迈向高质量的决心和成效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顺利收官，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进展，改革清单任务全面完成。

二、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

1-6月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5153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46.24%，同比减收6636万元，增幅为-9.24%。其中，税收收入完成52169万元，同比增收2078万元，增幅为4.15%；非税收入完成12984万元，同比增收-8714万元，增幅为-40.16%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80.1%，比上年同期提高10.3个百分点。
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79680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48.79%，同比增加支出-87260万元，增幅-23.78%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
1-6月，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83479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23.66%，同比增收-171837万元，增幅为-67.30%。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72094万元，同比增收-177934万元，增幅为-71.17%。
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累计支出172156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44.92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支出-154868万元，增幅为-47.36%。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

1-6月，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为零。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
1-6月，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5139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45.30%；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4802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49.28%。其中：机关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4604万元，支出27044万元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6791万元，支出20976万元。
今年以来，财政部门认真执行十八届县人大二次会议决议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加强财政资源统筹，持续优化支出结构，服务和保障全县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落实，主要做了以下工作：
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，促进经济平稳运行。国家和省、市延续执行及新增税费调节政策，全面落实到位。努力克服专项债券申报规则调整、发债时限压缩等困难因素，顺利发行新增政府专项债券11.05亿元，保障6个重点项目建设。强化政策运用，持续密切与省市财政部门汇报联系，争取上级各类扶持资金35.43亿元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大限度地积聚可用财力。
二是民生保障有力度、有温度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民生支出完成22.88亿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81.79%。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提标超过9.85%，保障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统筹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4.46亿元，全面落实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政策。加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持力度，经费补助标准连续10年提高。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9838万元，惠及困难群众37.45万人次。
三是深化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，推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。坚持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总目标，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全部实现“重点领域、任务清单、资金项目、绩效目标”四位一体分配下达，统筹整合涉农资金4.77亿元。争取朝城镇创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，争取省级扶持资金2000万元；支持徐庄镇、妹冢镇、十八里铺镇“莘野蔬乡”项目进入省级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，争取中央和省级资金5000万元。
四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切实守牢发展底线。按照年初县人代会批准的预算，及时履行偿债责任，全力维护政府信用，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，上半年累计完成政府债务还本付息4.95亿元，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，也为下步继续争取债券资金奠定了较好基础。
综合分析2022年决算和2023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，全县财政运行面临的矛盾和问题，主要表现在：重点税源企业效益下滑，房地产市场未见明显起色，收入增长压力极大；“三保”领域政策性增支扩大，财政收支矛盾尖锐，库款调度十分困难；资源资金配置不优，统筹盘活有待加强等方面。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，坚持有解思维，付出艰苦努力，认真加以解决。
三、下半年财政工作重点和措施
一是扎实推动财源建设。依法依规强化收入共治，着力提升收入质量，推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赶进度、赶目标。加大土地出让力度，稳定市场发展信心，保障政府可用财力。持续加大向上争取工作力度，在普惠性资金上要规模，在竞争性资金上要亮点，全力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和重大发展战略落实。
二是持续优化支出结构。完善现代县级预算管理制度，建立重点支出分类保障机制，对刚性必保支出“应保尽保、兜牢底线”，对国家和省、市有投入要求和具体标准的支出“量入为出、尽力而为”，对国家和省、市有投入要求但无具体标准的支出“一事一议、统筹保障”，对部门合理需求“据实研判、量力而行”，全力以赴保持财政运行平稳正常。
三是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。深度聚焦高质量发展总任务，用足用好黄河重大国家战略、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战略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中的财税支持政策，加大“绿色税收”“绿色采购”以及财政资金“绿色门槛”政策集成运用，协调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。
四是着力盘活资产资源。严格落实国务院和省、市关于盘活资产的指导意见，加大房屋、土地、车辆等资产资源梳理力度，创新资产盘活方式手段，提高资产盘活效率。深化国有企业资产整合和结构调整，推动县属国有企业资产盘活取得实质性进展，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压力，实现轻装上阵，促进企业增加效益和稳健发展。
五是切实守牢发展底线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，妥善处理促进发展和防范风险的关系，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严防“三保”风险。坚持统筹推进压减综合债务率和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工作思路，确保综合债务风险等级保持稳定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、区域性政府债务风险的底线。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，支持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。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，做好全年财政运行和预算平衡任务艰巨、责任重大，我们将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，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决议，保持发展定力，坚定发展信心，紧抓发展机遇，担当发展重任，为全县谱写莘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！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查。


